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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漢勢力交替下港口市街的變遷： 

以麻豆港為例（1624-1895） 

林玉茹（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提  要 

現今臺南麻豆鎮東北角的水堀頭，是臺灣目前清代時期內海河港的唯一遺蹟。這個

港口雖然不及我們所熟知的「一府二鹿三艋舺」等區域性港口之規模，僅是倒風內海

內的港口，但是卻是典型的漢番勢力交替港街。進言之，十八世紀之前，位列西拉雅

平埔族 強大部落的麻豆社一直是該港街的主人。水堀頭是麻豆社對外的主要出入

口，亦是番漢勢力 早交會的地點。本文基本上透過文獻資料來重建十七世紀到十九

世紀末該港口人群的活動、港口市街發展與變遷的歷史過程。 

一、前言 

台灣西南海岸地形的變化相當劇烈，麻豆原來瀕臨海邊，是八掌溪和曾

文溪之間倒風內海中的港口，但是現在卻已經距離海岸線近三十公里。該地

東北邊水堀頭的三合土結構可，經考古與歷史學的聯合調查，已確立其是目

前清代臺灣時期內海河港的唯一遺蹟，更是滄海變桑田的見證。
1
這個港口雖

然不及我們所熟知的「一府（今臺南）二鹿（鹿港）三艋舺（萬華）」等區

域性港口之等級和規模，充其量僅是麻豆地區與鹽水港或臺灣府城聯絡的內

海港口，
2
 但是該港卻是典型的番漢勢力交替港街。亦即，在漢人勢力完全

取代番社之前，位列西拉雅平埔族 強大社群的麻豆社一直是該港街的主

人。 

過去的港口研究，較少有具體的實證可以探討番漢勢力在港口市街內的

消長。特別是，富田芳郎曾經指出麻豆社所在的麻豆和蕭壟社所在的佳里，

是台灣少見的「街村與農村的合成聚落」。
3
這特殊種現象是否是受到麻豆社

人原聚落的影響，且意味著麻豆社人的歷史遭遇與台灣其他地區的平埔族不

盡相同，應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總之，本文擬進一步重建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麻豆港街的貿易、人群

活動以及市街變遷的歷史過程。本文的時間斷限以歷史時期麻豆港運作的主

要時代為主，亦即荷蘭時代至清代（1624-1895），研究區域則以麻豆港及

其市街為主要範圍，大約是以今日麻豆鎮為中心的地區。以下分成麻豆社人

的港口、漢人庄保形成時期的麻豆港，以及麻豆港陸化和市街的轉型等三大

部分作討論。 

二、荷蘭至康雍年間：倒風內海中麻豆社人的港口 

臺灣西南海岸自今雲林至高雄一帶，海岸線變化非常劇烈。但直至十七

世紀，海岸線變遷的資料卻相當缺乏。自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臺灣西南部

海岸地區變遷較不顯著，以成群羅列的洲潟海岸地形為主，自北而南依序是

                                                 
1
 考古與歷史調查的結果，參見：林玉茹、劉益昌，《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歷史調查研究報告》，

文建會、臺南縣政府委託調查報告，2003。 
2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1996），第五章、第六章。 

3
富田芳郎，〈臺灣に於ける合成聚落としての麻豆及び佳里〉，《地理學評論》11(7)（ 1935），

頁 1-2。  

 97



海峡两岸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倒風、臺江以及堯港等三個內海（圖 1）。
4
本文研究對象的麻豆港，在十七

世紀到十八世紀初隸屬於魍港灣，或稱為倒風港中的海汊，既是麻豆社人對

外出入口，也是番漢勢力交接初期的地點。 

(一) 荷鄭魍港時期的麻豆社與麻豆港 

臺灣西南海岸，由於漁業資源豐富，早在十三世紀初已經吸引閩南的中

國漁民，來到臺灣捕魚。十四世紀，番社聚落均位於海邊的平埔族四大社新

港、蕭壠、麻豆以及目加溜灣社，推測已與漢人進行零星的「番漢貿易」，

但是因為「土人曚昧，地乏奇貨」，貿易量非常有限。
5
 十五世紀中葉左右，

臺灣納入東亞貿易航線的一環，西南部平原因洲潟海岸發達，航海貿易方

便，逐漸成為中日走私貿易的據點。
6
 根據《明史》記載，十六世紀中葉，

魍港已經是海商、海盜以及漁民活躍的地點。
7
 麻豆社域基本上即屬於魍港

貿易圈內，當時漢人主要以布、鹽、銅簪、瓷器、瑪瑙與原住民交換鹿皮、

鹿肉、魚及藤等物品。
8

1624 年，荷蘭人在大員（今安平）建立政權之後，即面臨魍港和麻豆社

的問題。荷蘭人來到臺灣的目的，是希望以大員作為與中國貿易的據點和轉

口港，以與葡萄牙、西班牙競爭，因此企圖將所有的國際貿易均集中到大員

來。然而，大員北邊的魍港，不但港口條件一度較大員好，東北風季節時更

是往澎湖必經的航道。
9
 早在荷蘭人來之前，已經有漢人、日本人在當地進

行走私貿易或是與原住民交易。荷蘭大員政權成立之後，漢人為了避免受到

荷蘭政權的限制或是課稅，仍在魍港活動。
10
 另一方面，魍港海域亦是麻豆

社人的勢力範圍，即使獲得荷蘭東印度公司通行證的漢人，在魍港捕魚、交

易或出入，常受到麻豆社的干預。
11
 1629 年，麻豆社人殺死荷蘭人士兵的「麻

豆社事件」和 1635 年荷蘭人征服麻豆社，或可視為雙方在魍港海域的貿易

或是控制權爭奪戰。 

1636 年，四大社一一被征服之後，荷蘭人更進一步在魍港口設立菲力辛

根（Vlissingen）碉堡，控制麻豆溪入口。
12
 魍港乃納入大員貿易體系，失

去了以往直接與中國、日本的對外貿易權，轉而主要從事與大員和打狗（今

高雄）、堯港等地的區間貿易。中國商船或是漁船必須先至大員，取得證照

或是繳納稅金之後，才能來到魍港貿易和捕魚。
13
 魍港一方面成為中國漁民

                                                 
4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350。 

5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154。 

6
 同上註，頁 137-154。 

7
 張廷玉，《明史》（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77），頁 5861、8377。 
8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等譯，〈十七世紀臺灣鹿皮之出產及其對日貿易〉，《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

（臺北：稻鄉，1997 年），頁 83；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163-169；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頁 243。 
9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冊，頁 136；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

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2002 年），頁 66。 
10
 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論述篇，《漢聲

雜誌》106 期（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 年），頁 67-68。 
11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Ⅰ（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00 年），頁 89-90、189。 

12
 同上註，頁 68。 

13
 中村孝志著，〈臺灣南部鯔漁業再論〉，收於吳密察等譯，《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臺北：稻鄉，

1997 年），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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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魚的漁場；
14
 另一方面，與大員往來 為密切。從大員運到魍港的貨物，

主要是提供荷蘭駐防人員所需要的米、藤、鹹魚、日常用品，或是與原住民

交易的煙草、布、酒以及鹽；
15
 從魍港到大員則是石灰、鹿皮、蠔殼、鹹魚、

柴薪以及漁獲。
16
 其中，鹿皮為魍港 大宗出口商品，1635 年由魍港運到大

員的鹿皮即有一萬張。
17

從魍港灣或是大員灣兩個內海，順著河流港道即可以到沿岸的平埔族聚

落。新港、蕭壠、麻豆以及目加溜灣等四大社，都擅於利用海洋資源和航運，

甚至戰爭亦常使用舢舨船航行。
18

麻豆社社址又是在哪裡呢？根據荷蘭人的描述，該社是位居兩條河中間

的大型聚落，幅員廣闊，四周為樹木環繞，魚產甚多，又接近鹿場，肉類取

得方便。
19
位於兩河之間、資源豐富的自然條件優勢，應是麻豆社成為臺南

平原上 強大部落的重要原因。1625 年荷蘭人初到臺灣時，該社是擁有三千

武力、臺南平原地區 強大的部落，
20
 直至 1639 年該社人口尚接近三千人。

21
  

在荷蘭人統治之下，番漢貿易仍持續進行，但被規制化。番漢貿易商人

必須先向大員荷蘭當局申請貿易許可證，且不得於原住民聚落居住，僅能乘

駕舢舨或是戎克船到原住民聚落貿易。
22
至 1644 年，荷蘭當局將麻豆社等四

大社以及大目降社米的什一稅權出贌，並要求所有中國農夫必須向承包者誠

實申報所種植的米、小麥以及其他穀物，
23
 正式施行贌社貿易制度（或稱村

落承包制）。獲得贌社貿易權的商人，可以來到麻豆社和原住民交易。1645-46

年，麻豆社包括村社、河流以及湖泊的贌社租金是臺灣全島各村社中 高，
24
直至 1655 年，該社贌社租金仍居四大社之首。

25
顯然該地資源 豐富，番

漢貿易量 多。不過，贌社制亦有弊端。1651 年為了擺脫贌社制所造成的

                                                 
14
 在荷蘭統治時代，魍港與打狗、堯港、下淡水、笨港均是重要的漁場。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參見：中村

孝志著，〈荷蘭時代臺灣南部之鯔漁業〉、〈臺灣南部鯔漁業再論〉以及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

補說〉等文之論證。 
1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Ⅱ（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03），頁 50、165、209、322。江樹生譯

註，《熱蘭遮城日誌》Ⅲ（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04），1648 年，頁 67、88、92。 
16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Ⅰ，頁 454、455；《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132、157、180、404-405；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冊，頁 143。 
17
 中村孝志著，〈十七世紀臺灣鹿皮之出產及其對日貿易〉，《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頁 90。 

18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Ⅰ，頁 315、《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47、〈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

看鄭成功〉，《漢聲雜誌》132 期（臺北：漢聲雜誌社，2003 年 3 月），頁 60；甘為霖著，李雄輝譯，

《荷據下的福爾摩沙》（臺北：前衛，2003 年），頁 22-23。 
19
 轉引自伊能嘉矩，〈荷蘭時期的「理番」第一〉，《臺灣慣習記事》4：5（臺北：臺灣總督府臺灣慣習

研究會，1904 年），頁 213。 
20
 Tonio Andrade著，白采蘋譯，〈 強大的部落──從福爾摩沙之地緣政治及外交論之（1623-1636）〉，

《臺灣文獻》54：4（1999 年 12 月），頁 133-148。不過，1647-1656 年，麻豆社人口則大約在 1,000-1,500

人之間。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44：4（1994 年），頁 223。 
21
 甘為霖著，《荷據下的福爾摩沙》，頁 256。 

22
 乘駕舢舨或是戎克船的許可價錢不同，戎克船必需支付乘駕舢舨十倍左右的費用。韓家寶（Pol Heyns）

著，《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157。 
23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347、283-289。 

24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2000），頁 276。 

25
 除了 1654 年之外，麻豆社贌社租金均居四大社之首位。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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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和番漢之間的衝突，東印度公司先在麻豆、蕭壠、大武壠等村社試辦設

立商店，開辦各種必須商品。
26

除了村社出贌外，1645 年起，荷蘭人亦將漁稅徵收擴大為出贌整條溪港

的漁場，由出價 高的承包人取得贌港權，而得以在該溪捕魚。1647 年麻豆

溪即以麻豆港（Mattaukangh）之名，以九十里爾（real）出贌。
27

番漢贌社貿易的商品，如前所述，是以鹿皮為大宗。其次，由於麻豆社

域內既有廣大的魍港灣，又有河流綿亙，漁業資源相當豐富，故魚不但是平

埔族人僅次於米的重要食物，也是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28

麻豆社人也種植稻米，
29
 主要作為維生之需，卻未見作為貿易商品的紀

錄。
30
1643 年，荷蘭大員政權決定向四大社原住民徵收米稅，作為他們服膺

荷蘭統治的象徵，並解決荷蘭人缺米之苦。
31
不過，為了避免住在原住民部

落中的漢人逃稅和挑撥原住民，加上原住民的抗議，巴達維亞當局決定將居

住於麻豆和諸羅山北方、大目降南方的漢人全部遷居到大員和赤崁。
32
 1644

年正式實行隔離政策時，麻豆地區的漢人因駐守的政務官有能力監督他們的

活動，可以在番社長老許可之下，在番社邊緣外的田園重新開墾農地。
33
 但

是，這種措施使得贌買麻豆等社的意願明顯降低，1645 年 4 月，荷蘭當局乃

決定同年十月底以前，漢人必須完全撤離麻豆等四大社和大目降社，僅能在

各村庄留下六、八到十二個人。之後漢人到各村庄辦事，均必須獲得荷蘭臺

灣長官的特許。
34
 漢人進入麻豆社居住早在荷蘭人之前，

35
 1645 年隔離政策

的施行，相當程度地保護了原住民聚落，延緩其勢力的進入。 

不過，這群早期來到台灣的漢人，除了配合荷蘭政策或是貿易之需，種

植稻米、捕魚以及獵鹿之外，1633-1635 年，也陸續引進各種經濟作物。
36
 因

此，儘管一六四○年代之後，荷蘭人對於住在原住民番社的漢人有許多規範

和限制，他們仍居住在麻豆社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37
 直到 1645 年才撤出。

他們對於新技術或新作物的引入，多少還是起了作用。特別是當時引進的甘

蔗和藍靛，似乎在明鄭時代逐漸成為麻豆地區的新作物，清領之初時並取代

                                                 
26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353-354；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Ⅲ，頁 284。 

27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628、《熱蘭遮城日誌》Ⅲ，頁 127。 

28
 甘為霖著，《荷據下的福爾摩沙》，頁 20。 

29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249。 

30
 事實上，1648 年由於缺米，荷蘭當局決議中國帆船不得載運多餘米穀出口至中國。江樹生譯註，《熱蘭

遮城日誌》Ⅲ，頁 40。 
31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57、64、199、247-249。 

32
 韓家寶（Pol Heyns）著，《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85；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

誌》Ⅱ，頁 370。 
33
 韓家寶（Pol Heyns）著，《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85；《巴達維城日記》第二冊，

頁 439；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370、403。 
34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403、481。 

35
 舉例而言，1635 年麻豆社投降之際，即由長住在該社的漢人代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斡旋。甘為霖著，《荷

據下的福爾摩沙》，頁 172、190。 
36
 1633-1635 年，漢人從中國先後引進甘蔗、棉花、大麻、藍靛、稻子、小麥、薑、煙草以及土茯苓等新

經濟作物， 先在赤崁種植。韓家寶（Pol Heyns）著，《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57-63。 
37
 1644 年 11 月，要求住在麻豆等四大社和大目降社的漢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不得與原住民交換或

是購買任何東西。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Ⅱ，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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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鹿皮和魚類，
38
 成為麻豆港主要出口商品。 

整體而言，儘管荷蘭統治時期，積極引進漢人來台灣進行農業生產和開

墾，並出贌原住民村社貿易權，又於蕭壠、麻豆以及目加溜灣等社交接地帶

准許漢人開墾的Tickeran形成土地租佃制度，但卻相當保護原住民的土地所

有權。即使Tickeran一地，也明令耕作時限一到，土地仍屬於原來主人所有。
39
 基於荷蘭政權的隔離政策和限定土地所有權歸屬，使得麻豆地區免於漢人

侵墾之虞，麻豆社仍擁有一定的勢力範圍。 

至明鄭時期，鄭成功的軍屯政策亦明顯地避開番社聚落，1661 年的圈地

丈量，北路派出一萬一千至一萬二千名的士兵進行駐防開墾，但以麻豆北邊

的茅港尾為起點。
40
 從 1664 年的「明鄭臺灣軍備圖」亦可以明顯地看到麻

豆社和蕭壠社所在並未駐軍，相對地新港社顯然受到荷蘭統治的影響，民社

番社交錯。今日臺南地區明鄭時期新出現的聚落或是地名，亦很少出現在番

社聚落。明鄭政權對於原來的番社部落顯然始終採取保護的措施，因此番社

仍在麻豆社域和麻豆港具有優勢。直至清廷領臺之後，番漢勢力和麻豆港街

才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二)清初麻豆社與麻豆港街的經貿發展 

康熙二十三年（1683），臺灣被收入清朝版圖之後，在新港溪以北設置

諸羅縣。然而，由於明鄭官民大半遷回中國內地，形成「人去業荒」的現象。

西拉雅族四大社則因早有和漢人接觸的經驗，加上荷蘭、明鄭政權統治下受

教育和熟悉貨幣的歷練，導致清初麻豆社仍維持一定的族群優勢。首先，有

別於中北部或是下淡水溪以南地區的原住民，尚處於物物交換時期，康熙中

葉臺南地區的平埔族已「多事耕田，猶能以錢貿易」。
41
郁永河來台灣採硫

磺，路經四大社時，也指出明鄭以蠲免徭役來鼓勵四大社子弟至鄉塾讀書，

且又知「勤稼檣、務蓄積」，故「比戶殷富」。
42
 因此，相對於其他地區的

平埔番社，清領臺初期四大社已具有相當程度的「文明化」經驗，仍處於優

勢時期，諸羅縣的整體景象是「現轄多番鄉，鄉民需物皆市府中」。
43
  

康熙中葉，漢人開始積極入墾台灣，但除了農業開墾之外，航海貿易亦

非常重要。臺灣知府高拱乾即說： 

三邑之民，務本之外，牽車服賈而已，揚帆濟渡而已。
44

直至乾隆三年（1738）尹士俍《臺灣志略》，盛讚諸羅縣境內所生產的

米穀、糖蔗、二麥、麻、豆、番檨（芒果）以及檳榔各物產比其他地區優良，

故「民多蓋藏。沿海各港，為水陸通衢，人民幅輳」。
45
 大體而言，相對於

荷、鄭時期政府的隔離或保護政策，在清朝政權作為後盾之下，漢人移民積

                                                 
38
 周鍾瑄，《諸羅縣志》，文叢第 141 種，頁 16。 

39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402。1654 年在荷蘭長官允許下，原住民將四大社交界的Tickeran

土地租予漢人開墾，而抽取佣金，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土地租佃制度乃告確立。韓家寶（Pol Heyns）

著，《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88-89。 
40
 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頁 49-51、64。 

41
 高拱乾，《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頁 99。 

42
 郁永河，《裨海紀遊》，文叢第 44 種，頁 17。 

43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48。 

44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186。 

45
 尹士俍著、李祖基校注，《臺灣志略》（北京：九州，2003），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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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墾殖臺灣西南平原。凡是沿海船隻可到達的地方，既是移民的登陸地點，

貿易亦 為盛行。 

麻豆地區亦不例外。首先，西拉雅四大社向來即有在住宅周圍栽種檳榔

的習慣，
46
因此麻豆社地區亦盛產檳榔，品質 佳。康熙末年，開始有漢人

廣植檳榔，作為商品， 
47
大概只要供應內需。 

糖和藍靛則是主要的出口商品。根據《諸羅縣志》記載，麻豆港有商船

來運輸糖和藍靛。
48
 清代臺灣沿岸往來船隻種類繁雜，依大小可以簡分成商

船、小杉板頭船及竹筏等類型。
49
 商船都可以直接進入麻豆港，到達麻豆社

邊。顯然，雍正年間之前，麻豆港的泊船條件尚相當好，水堀頭亦是麻豆街

所在。
50
不過，受到清朝官方海防系統和港口限渡政策的影響，清代麻豆港

隸屬於蚊港管轄範圍，主要由蚊港出入，再轉運到臺灣府城（今臺南）的鹿

耳門輸出入商品。
51

儘管清初漢人已經逐漸侵墾麻豆社域，但麻豆大社所在的港街仍在該社

的控制下。由目前清代的地契文書可見，麻豆社的土地主要在乾隆二十年

（1755）以後才逐漸杜讓與漢人，康雍年間僅有一筆紀錄。至嘉慶年間以前，

漢人土地臨接番人田園的現象，亦甚為普遍。甚至出現不少番人向漢人購買

土地的「反向操作」方式，（表 1）有別於台灣中北部康雍年間土地急速讓

渡給漢人的狀況。
52
另一方面，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麻豆社番的土

地

                                                 
46
由於臺灣原住民或漢人基於文化或是防瘴癘理由，向有吃檳榔的習慣。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65。 

4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文叢第 4種，頁 58。 

48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6。 

49
 有關清代臺灣傳統船隻的種類，參見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在地商人的活動網絡》（臺北：聯經，2000），

頁 217-225。 
50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20。 

51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 176-185。 

52
 台灣中北部平埔族土地流失的研究成果相當多，參見：陳秋坤、施添福、柯志明以及洪麗完等人的相關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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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清代麻豆社人買賣土地的相關地契 
時間 契名 賣/胎/典立

契者 

買者/典過者 土地座落 四至 說明 

康熙 22 年 新港文書    無 羅馬字單語 

乾隆 9 年 新港文書    無 羅馬字單語。有麻豆社土目

嘮咳、土官嘮？（Ravong）

圖記。 

乾隆 18 年 典契（新

港文書） 

匏呂、貓朥

獅 

吳宅 橄頂後 東至許家田，西至□□，南

至龜里拔田，北至浮葛田。

承祖下田，七坵。 

乾隆 20 年 盡賣絕根

田契（新

港文書） 

麻豆社番民

朥呼、斗爾 

郭宅 番仔橋埤 東至郭家田，西至謝家田，

南至車路，北至番大羅田。

承父物業水田一所，有麻豆

社土目買冬印記。 

乾隆 22 年 盡賣絕園

契（新港

文書） 

麻豆社番夫

伊 銅 、 達

來 ， 婦 于

來、加嘮油 

郭宅/代書人

番童思吧涼，

為中人土目邦

岳，知見人買

投、大芮 

二重橋 東、西至丁雅憂園，南至老

密臘園，北至郭家園。 

承父業鬮分園一坵，帶番丁

餉銀 7 錢。有「麻豆社土目

大芮并收番丁餉圖記」、「麻

豆社土目邦岳圖記」。 

乾隆 32 年 新港文書    無 羅馬字單語。 

乾隆 32 年 賣盡根絕

契（新港

文書） 

麻豆社番大

邦聿、婦烏

來 

番大加弄 大犁埤北

勢 

東至蜜納田，西至烏來田，

北至嗊仔田，南至沙烏田。

承祖父及鬮分田一所。有麻

豆社土目貓？印 

乾隆 46 年 杜賣盡絕

根契 

番 婦 投 仔

達、女子蠻

仔等 

謝衷遠 

 

番仔橋埤

內南勢洋

至山腳 

東、南至至蔡宅，並番大加

踏田，西至車路，北至謝宅

田。 

承祖父鬮分田一所，共十

坵，年帶番餉丁銀中錢一

員。為中人土目乃犁、代書思

吧來。 

乾隆 48 年 杜 賣 契

（新港文

書） 

麻豆社南勢

番浮葛、大

芮 

謝宗揚 番仔橋埤

內 

東至烏棒田，西至郭家田，

南至加弄田，北至坑。 

承父鬮分田一段，年帶番租

粟 3 斗，有麻豆社土目大芮、

甲冊收餉泰來馮記。 

乾隆 54 年 杜絕根契 麻豆保虞朝

社吳石羔 

思 巴 來 、 貓

來、達來、油

仔、蠻仔 

埤內 東至斗耳園，西至毛隨埤，

南至馮家墓，北至路。 

承父自置園一坵，年帶租粟 3

斗。作為思巴來等公園。 

乾隆 54 年 賣盡根契 麻豆社番老

加弄、烏來 

番綱逸、？蠻 打雷坑南 東至老嗊田，西至郭家園，

南至沙荷田，北至老嗊田。

明買過田一所，年帶租 2 斗。

老加弄下有國興利記印。 

乾隆 55 年 杜賣契 

 

麻豆社謝宗

揚 

番加弄 番仔橋埤

內 

東至烏棒田，西至郭家田，

南至加弄田，北至坑。 

明買田一段，年帶番租粟 3

斗，謝宗揚有振利信記印。

嘉慶 8 年 賣杜絕盡

根契 

社番婦他里

務 

社番老加弄、

女子斗巧 

本埤內洋 東至西笠田，西、南、北俱

至車路。 

承祖田一坵，年帶納粟 3 斗。

嘉慶 17 年 賣盡根契 麻豆社大埕

內郭啟榜 

番婦老蠻 番仔橋埤 東至郭家田，西至老蠻田，

南至車路，北至郭家田。

自置田一所 4 分，帶番租 120

文。 

咸豐 4 年 立約字 茅港尾保中

營庄馮鎮等

四房 

 埤內社前

西勢洋 

東至老蠻園，西至毛家埤墘

園，南至本家園，北至車

路。 

承父自置園一坵，3 分，年帶

番租粟 2 斗。 

 

文書均以羅馬字的新港文書書寫，代書和中人亦都是麻豆社人。（表 1）顯

然，麻豆社由於早在荷蘭人來臺之前已經與漢人有接觸經驗，又因位於荷鄭

政權核心轄區，受到較多的「文明化」教育，使他們更有能力與漢人往來或

競爭。清領台初期，四大社以及諸羅山、哆囉國亦均自己選通事，自行向官

方輸餉，以避免通事或是社商從中舞弊取利。
53
因此，康雍年間麻豆社仍具

有一定的勢力，初來到麻豆地區的漢人移民應避開番社村落所在，僅先侵墾

番社邊緣的土地。麻豆港的貿易應仍在麻豆社的影響之下來進行。 

 

三、乾嘉年間：漢人保庄形成時期的麻豆港 

儘管清初麻豆社仍具有一定的勢力，但是在國家政策和漢人文化的強勢

侵入之下，該社仍免不了被漢化或是遷徙的命運。特別是自康熙中末葉以

                                                 
53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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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清廷先後徵召麻豆社番參與平定吞霄社番亂和朱一貴事變等大戰役，
54
 或

是勞役、番餉的徵課以及陋規的勒取，
55
 均促使麻豆社勢力逐漸衰微。進入

乾隆年間，麻豆地區番漢勢力明顯地出現交替現象，一方面麻豆社人力量萎

縮，社域範圍向今日街區北邊集中，甚至部分麻豆社人放棄原居地開始避居

他處；另一方面，番社邊緣土地開墾有成，漢人街庄陸續成立。
56
  

麻豆社址的質變明顯地呈現在當時的地圖上。乾隆末葉的臺灣輿圖，已

經不再標記麻豆社，僅註記「麻豆保二十庄」和水堀頭汛。
57
麻豆保的出現，

顯然具有番漢勢力交替的重要意義，但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麻豆保才

出現在文獻上。
58
 乾隆二十七年（1762），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即記

載新增麻豆保。至於原來的麻豆社人則是「近番眾分居社東中協庄（今官田

鄉光田村）後，距舊社 12 里」，
59
 或是逐漸漢化，隱身於漢人社會中。不

過，直至乾隆末葉麻豆社北邊仍殘留麻豆社人的勢力，乾隆四十三年（1778）

猶見社番在聚落內的活動，翌年（1779）更在今日街區北邊中心設立番廟「尪

祖廟」。有別於雍正十二年番漢合作興建具有濃厚漢文化象徵的關帝廟（今

文衡殿），代表西拉雅族阿立祖信仰的尪祖廟的出現，似乎隱含著此際麻豆

社人對於自身文化的自覺以及族群勢力已經由街區中心逐漸北移。 

番漢勢力的交替，也表現在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康雍年間以前，麻豆

地區的義渡、寺廟，不是由麻豆社人負責，即可以看到他們的參與。
60
 然而，

乾隆二十年（1755）以後，麻豆市街的重要公共建設，卻開始由漢人低階士

紳率領地方人士參與，較少見到麻豆社人參與其間。乾隆三十九年（1774），

原麻豆社祖廟關帝廟（文衡殿）重建時，社番雖然仍參與，但是漢人顯然成

為主要的出資者。乾隆四十二年（1777），麻豆社通事和社番甚至必須向理

番分府稟請，要求虞朝庄的黃大謨等家族務必遵照舊約，繼續貼納武廟香燈

銀和丁餉，
61
 顯然麻豆社勢力已大為衰退。 

另一方面，番漢文化的涵化在乾隆中葉明顯出現。康熙三十六年（1697）

郁永河路經四大社時，看到他們不論男女仍是「被髮不褌，猶沿舊習」。
62
 康

                                                 
54
 四大社曾先後參與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吞霄社事件和六十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特別是前者致

使四社番死傷甚重。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68。 
55
 藍鼎元，《平臺紀略》，文叢第 14 種，頁 56。 

56
 由《光緒四年麻豆林家鬮書》及寺廟興建的時間可見，包括前班、磚仔井、崁頂、苓仔林、方厝寮等莊

以及麻豆街市場圈內的村莊已陸續出現，這些地區不少也種植稻米。 
57
 《乾隆末葉臺灣輿圖》，原藏於日本天理大學。 

58
 乾隆二十年，「嚴禁佔築埤頭港示告碑記」，已有麻豆保記載。黃典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386-387。 

59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21 種，頁 72、80。乾隆中葉，麻豆社遷至官田尚有兩項證據：一

是乾隆十七年（1752）在今日官田鄉社子和番子田，官方豎立以漢文和羅馬字（即新港文字）並列的禁

止兵丁和文武官員擾累麻豆社番的諭告文。戰後在隆田車站附近的國母山，亦發現乾隆二十年代擔任麻

豆社土目兼社長的邦岳圖記。由圖記中間字樣，邦岳家族可能改姓李。陳春木，〈「國母山」遺跡發掘

經過及隆田附近的今昔〉，《南瀛文獻》15（1970 年 6 月），頁 84-86。山中樵，〈官田的同文古碑〉，

《南瀛文獻》3：1/2（1955 年 12 月），頁 636-637。 
60
 麻豆社南邊的灣裡溪渡，甚至北方的鐵線橋渡，乾隆六年（1741）均由麻豆社番設渡濟人。灣裡溪渡是

由麻豆社和灣裡社輪流派渡。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97-98。乾隆四十三年（1778），漢人吳

惠等人甚至串通麻豆社番贌墾果毅後保官山麻埔。（今柳營鄉神農村，《南瀛古碑誌》，頁 454-455） 
61
 該二石碑現存於麻豆文衡殿。 

62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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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末年四大社已是「衣褌半如漢人」。
63
 至乾隆十七年（1752）王必昌《重

修臺灣縣志》則是：
64

邇來社番，衣褲半如漢人，諳曉漢語。肄業番童，薙髮冠履，誦詩讀書，

習課藝，應有司歲科試。 

很明顯地，乾隆中葉臺南地區的平埔族原住民已受到漢化的影響，不但

衣服如漢人，也會講漢語。更值得注意的是，或許自荷蘭、明鄭時代以來，

在政權的鼓勵誘導之下，臺南地區的平埔族讓子弟讀書已成為習慣。至清代

時，他們再度融入新政權的主流文化中，甚至參與科舉考試，求取功名。至

乾隆末年，藍鼎元更指出「四社近府，刁猾健訟」。
65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清

代麻豆地區，為何具有科舉功名者數目出奇地多的原因。這群被漢化或「隱

身為漢人」的原住民，應在麻豆地域扮演重要角色，
66
 只是已難分辨出來。  

番漢勢力的交替，使得康雍年間以前罕為漢人染指的番社聚落，漸漸變

成漢人居所，而奠定該地崛起為新商業中心的契機。另一方面，由於水堀頭

鄰近曾文溪，時常遭受洪水侵襲，至遲至乾隆四十年代之後，麻豆的商業貿

易中心顯然已經由水堀頭一帶，轉移到今日麻豆市街中心地帶，亦即原番社

社址。乾隆末葉至嘉慶年間，陸續興建的尪祖廟、護濟宮、金蓮寺、保濟寺、

仁厚宮等寺廟，均在今日麻豆鎮中心內。
67
特別是媽祖廟護濟宮廟前形成販

賣魚肉蔬菜的市集，又有度量衡的公砣存在，北極殿則有專賣米穀的市集，
68
 成為麻豆街新的商業中心。 

麻豆街商業中心的轉移，並未影響麻豆港的運作，反而港街地位更加提

升。由林爽文事變中麻豆港仍為兵家必爭之地，即可為證。乾隆五十一年

（1786），林爽文事件爆發，五十二年（1787）四月，由於麻豆地區是販運

米糧重要的「社港」，又是「薪米入城（臺灣府城）之路」，而成為叛軍覬

覦的地方，與鹽水港、笨港等同是「米糧販運通衢」，均受到兵亂波及。
69
林

爽文事件事平之後，清朝官方除了原來在水堀頭的駐兵之外，又在今總爺所

在添設麻豆外委一員，馬步戰守兵三十名，
70
 更顯現麻豆街及其港口的重要

性。 

四、道光年間以降：麻豆港的陸化與市街的轉型 

十九世紀，倒風內海陸化更為明顯。首先，道光三年（1825）七月台灣

大風雨之後，原由今將軍鄉出海的灣裡溪，改道由西港南流注入臺江內海，

並改稱為曾文溪。原來作為灣裡溪上游的歐汪溪（今將軍溪），則失去上游

                                                 
63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99。 

64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13 種，頁 404。 

65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56。 

66
 如表 1，乾隆四十八年（1783）地契，麻豆社的「甲冊收餉」是泰來馮記，顯然識字的「知識份字」已

使用漢人姓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老加弄亦使用「國興利記」這種漢人家號或是店號。 
67
林玉茹等，《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表 3-3-3。 

68
 國分直一著、周全德譯，〈麻豆的歷史〉，頁 302-303。 

69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頁 348-349、369-370、419-420。《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

故宮博物院，1982），第 64 輯，頁 654-655。 
70
 福康安，「奏為酌籌添設弁兵分佈營汛以重海疆事」，《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乾隆 53 年 4月 3 日，頁

704；《臺灣府輿圖纂要》，文叢第 181 種，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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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麻豆和佳里之間河道遂逐漸浮覆。
71
至咸豐三年（1853），倒風港口

已經變成魚塭，而出現「金斗灣倒風仔港塭」。
72
 麻豆地區海岸線亦逐漸北

移，至道光末年文獻上已無麻豆港的紀錄。 

麻豆街並不因港口機能的消失而沒落。由於麻豆街仍是南北官道所必

經，又有糖、漁之利，乃轉型為供應周邊麻豆保、善化里東保等鄉村集散和

消費的鄉街。
73
  

蔗糖可以說是麻豆地區財富的根源。根據 1896 年的調查，清末麻豆保內

種蔗面積達 340 甲，與西港仔保同為臺南地區產糖量 高的地方。如果再加

上其市場圈內善化里東保的 230 甲，則冠於嘉南平原。
74
 無怪乎今日麻豆鎮

內現存與糖廍有關地名亦 多，地方上的豪族亦多因蔗糖之利而崛起。乾隆

至嘉慶年間， 富有的後牛稠莊（虞朝）豪族黃合興號，擁有蔗田不少，
75
應

該是經營砂糖買賣致富。清末麻豆林家和大埕郭家亦均涉足砂糖的輸出，特

別是林家可以說是麻豆保內 大的砂糖輸出商。晚至嘉慶年間才來到麻豆發

展的林文敏家族，卻於清末之際躍升為台灣三林之一，擁有土地二千餘甲，

橫跨嘉義、臺灣以及鳳山三縣，致富的關鍵顯然也跟經營砂糖貿易有關。
76
  

道光末年以降，麻豆街亦漸蛻變成一個漢化的鄉村市街。完成於道光末

年，丁紹儀的《東瀛識略》記載麻豆等社：「均雜處民間，存番無幾；往昔

番廬胥成村市，舊社無從鍩跡矣」。
77
 其次，該街因為位居南北交通要路，

始終是盜匪覬覦的地方。由清代臺灣幾次 大規模的民變，包括朱一貴、林

爽文、張丙以及戴潮春事件，麻豆街均受到波及，即可知道該街的重要性。

道光年間，麻豆街更分化出頂街和下街。
78
 至同治、光緒年間，從來是臺南

北邊漢人主要市街的茅港尾街衰微之後，麻豆街更為繁榮。
79
該街主要具備

以下的功能和特色。 

(一) 嘉南地區的糧倉，運糧收稅的重地。
80
 清代嘉義縣的錢糧徵收分

成南櫃麻豆、東櫃店仔口（白河）、北櫃鹽水港和打貓以及中櫃的嘉義城。

麻豆櫃又分設蕭壠一櫃。麻豆櫃管轄麻豆保、赤山保、善化里東西保、茅港

尾東西保、果毅後保，共七保錢糧之徵收。
81

(二) 具有基礎的商業設施或機構，包括鹽館、
82
 米市、牛墟。

83

                                                 
71
盧嘉興，〈曾文溪與國賽港〉，《南瀛文獻》8（1962 年 12 月），頁 6-7。 

7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三下（臺北：臨時臺灣舊習慣調查會，1910 年），頁 79。 

73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763 冊第 12 件，頁 5，明治 30 年。 

74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763 冊，第 3件，頁 4-5，明治 29 年。 

75
參見：林玉茹、劉益昌，《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歷史調查研究報告》，附表 3-1。 

76
 麻豆林家上升流動的過程，參見：蔡承豪，〈麻豆地區家族的發展與士紳階級的建立〉一文，收於林玉茹、

劉益昌，《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歷史調查研究報告》，頁 195-209。 
77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 67。 

78
 從道光二十三（1843）年地契可見，其時麻豆已經分成頂街和下街，下街並有米市。 

79
 茅港尾原來因市街規模和位置重要，曾設外委一名，兵二十五名，同治八年（1869），卻由汛改為塘，

並歸麻豆汛分防（《臺灣通志》，頁 656）。 
80
 光緒十九年（1893）有在麻豆櫃完清錢糧的執照。《臺灣公私藏古文書》，FSN02-06-337。  

81
 麻豆 後一任櫃書是黃韻光。《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708 冊，第 10 件，頁 5。 

82
 臺南鹽務總局嘉義總館下轄麻豆子館、蕭籠子館、鐵線橋子館，卻無茅港尾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4524 冊，14-30，明治 29 年。 
83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762 冊，第 2件，頁 10、26-27，明治 2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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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衛機制的設置與形成。清代麻豆街歷經多次民變的波及，又是盜

匪覬覦之地，因此該街也發展出防衛機制。首先，每年近冬麻豆街民為了防

範強盜入庄劫奪，乃設置柵門。
84
咸豐年間，更出現地方自治聯庄組織和聯

庄公記。咸豐三年（1853），以麻豆街為中心，聯合鄰近的蕭壠保、佳里興

保以及西港仔保等部分鄉村，訂定聯庄公約。麻豆街的紳耆，並已有聯合的

公記「麻荳庄紳耆公約記」。
85
 麻豆保內村莊亦大為增加，至光緒十四年

（1888），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實施清丈政策時，麻豆保內街庄已高達三十

個（圖 2），較清中葉增加近十個村莊。 

(四)鄉街結構不斷分化與十二角頭的完成。麻豆、學甲以及佳里地區內

以角來作為地名，相當明顯。這種習慣或許源於原住民以十二至十四戶人家

獨自成立男人聚會所和角頭之影響，
86
或是因為本地原住民聚落以檳榔宅為

主體，以致於漢人開發過程中不得不順應原聚落的單位進行拓墾。檳榔宅的

面積廣大，格局常是：「帶磚井一口、檳榔、什物、果子、樹木、荖葉、竹

圍」。宅宅相連的結構，則構成了角。
87
至遲至道光年間，麻豆地區已經出

現尪祖廟角，光緒年間左右形成十二角，
88
角的使用亦成為指稱地名或位置

的慣例。至日治初期，麻豆街仍繼續分化中。 

（五）全台罕見的「街村與農村的合成聚落」。如同上述，麻豆社原來

是以檳榔宅為單位所構成，因此漢化新市街乃受到原聚落型態的制約，一方

面保留檳榔宅的農村格局，同時與具有商業機能的「頂街」、「下街」並存，
89
而形成富田芳郎所言全台罕見的「街村與農村的合成聚落」。

90

總之，道光年間，麻豆港失去港口機能之後，麻豆街並未消頹，而轉變

成周邊鄉村依存鄉街。鄉街的結構雖然具備漢人市街型態，但是長久以來該

地一直是麻豆社的社址，因此原有麻豆社勢力的影響卻仍有跡可尋。 

五、結論 

綜上可知，麻豆港街是一個標準的番漢勢力交替港口聚落。該聚落原來

的主人是早在荷蘭人政權成立之前，聞名於臺灣西南平原 強大的部落麻豆

社。麻豆社人不論戰爭、漁獵以及交通，均擅長於利用水路和海洋資源。麻

豆大社瀕臨倒風內海海濱，沿著麻豆港可以直接到達該社。聚落的範圍大概

是今日麻豆街區的大部分。 

十七世紀中葉起，麻豆社雖然先後歷經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明鄭兩個政權

的統治，但是由於荷鄭對於原住民聚落採取保護和隔離政策，因此漢人除了

進行番漢貿易之外，很難侵入麻豆社。漢人開墾土地大多從番社的邊緣地帶

                                                 
84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708 冊，第 10 件，頁 3，明治 29 年。 

85
《詹評仁私藏文書》。 

86
 康培德指出，西拉雅村社明顯地由不同的角頭所組成，每個角頭擁有自己的男人聚會所。康培德，〈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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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因此， 初在麻豆港活躍的是麻豆社人。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領臺灣之後，儘管有所謂的渡臺禁令，漢人農

墾集團仍大舉移入臺灣。在清朝政權作為後盾之下，麻豆社人受到更大的挑

戰。不過，由於他們與漢人有長期接觸的經驗，又識字，懂得使用貨幣，更

已學會較先進的農耕技術，因此不像中北部原住民一般弱勢。康、雍年間麻

豆社番尚在麻豆地域扮演重要的角色。直至乾隆年間，番漢比鄰而耕現象比

比皆是，因此，康、雍年間，麻豆社人仍處於優勢時期，麻豆港水堀頭則是

番漢貿易的主要地點，亦是麻豆地區 早番漢雜處之處。 

不過，麻豆社受到清朝政府勞役、社餉、陋規以及多次協助作戰的影響

下，勢力逐漸萎縮。另一方面，自荷蘭、明鄭時代以來麻豆社人習於讀書識

字，至清代他們亦很快地接受主流文化，甚至參與科舉，求取功名，逐漸漢

化。這或許是麻豆地區擁有科舉功名者特多、清中葉出現社番向漢人購買土

地的反向操作之原因。儘管如此，乾隆中葉仍是番漢勢力進入消長的關鍵

期，麻豆地域逐漸成為漢人社會，麻豆社人或漢化「隱身作漢人」，或是族

群勢力逐漸集中於社址北界，仍在麻豆地區扮演一定角色，部分社人則遷徙

到官田和其他地區。原來以港口水堀頭和鄰近地區為主的街市貿易中心，隨

著漢人勢力的侵入以及避免水患的考慮，逐漸轉移至水堀頭西邊，亦即今日

的街鎮中心，原大社社址所在。 

番漢勢力的交替，並未影響麻豆港的運作。雖然貿易中心由番社邊緣的

港口轉移至番社中心，但是麻豆港仍是府城和鹽水港之間 重要的運米社

港，主要與兩地貿易，因此乃成為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發生時重要的戰場。

事平之後，清朝政府於麻豆街增設外委一員，更增添麻豆港街地位之重要和

地方之繁盛。乾隆中末葉至嘉慶年間，應該是麻豆港 為鼎盛的時期，主要

輸出糖、米。 

道光年間，隨著麻豆社權力的式微，加上自然環境和人文因素的影響，

麻豆港逐漸淤塞。該港淤塞之後，麻豆港街由於仍位於南北交通要道，又是

周邊鄉村的糖、米集散中心，乃逐漸轉型成供應麻豆保和善化里東保的鄉村

依存市街。麻豆社人以檳榔宅為主體的聚落型態，則是唯一殘存的番社遺

跡。這種居住型態也影響已經漢化的麻豆街，使其成為全臺罕見的「街村與

農村的合成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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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十七世紀臺灣西南部洲潟示意圖 
資料來源：張瑞津、石再添、陳翰霖，〈臺灣西南部臺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師

大地理研究報告》26，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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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光緒十四年劉銘傳清丈時麻豆街庄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252 冊，36-3、4，第 4403 冊，4-3，明治 35 年。 

 

（会议论文，原文印发，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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